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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5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有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的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尚处于合作开发初期，可能存在项目开发不成功

的风险，可能存在项目开发不及预期导致产品无法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

风险。 

●公司的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开发产品尚未进入市场推广阶段。受技术和氢燃

料配套设施的限制等，该项目开发产品的未来市场推广计划暂不确定。氢燃料电池

技术成本能否降低到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计划在两款新汽车产品搭载氢燃料发动机系统，但该项目处于前期开发

阶段，不会对当期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2018年度，公司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净利润为-20.43 亿元，总利润2.52亿元，  

请投资者注意公司的业绩风险。 

●目前，重庆地大工业的实缴出资尚未完毕，可能会存在无法向合作项目提供

足额资金支持的风险。 

●目前，武汉泰歌氢燃料电池系统装车数量规模较少，相关技术仍在研发过程

中，部分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尚与其他汽车厂家进行配套试验，研发和实验能否

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2019年4月15日,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股份”或“公

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5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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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相关事项说明并披露。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会同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沟通，现回复说明

如下： 

    一、公告披露，力帆乘用车、武汉泰歌和重庆地大将开展合作，进行氢能源乘

用车的试验验证，争取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完成氢燃料电动汽车开发并达到

量产状态。另据公司2018 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43 亿元，同比下降990.57%。请公司补充披

露：（1）氢能源乘用车试验验证的主要步骤和预计资金投入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

风险；（2）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主要流程、通过申请的主要标准和

预计资金投入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3）完成氢燃料电动汽车开发并达到量

产状态的预计资源投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金、人员、技术等，并结合公司2018 年

度业绩情况，补充说明开展上述项目的合理性，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1）氢能源乘用车试验验证的主要步骤和预计资金投入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

风险； 

回答： 

氢燃料电池汽车开发需要从单零部件到系统、从系统到整车的试验验证过程。

一个完整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主要包含五大系统：氢燃料电池系统、驱动电机系统、

整车控制系统、辅助储能系统（动力电池功率辅助）和储氢系统。氢燃料电池汽车

开发验证的重点内容为：①氢燃料电池系统试验验证；②储氢系统试验验证；③氢

燃料电池系统与电池系统、电机电控系统的整合及匹配。 

零部件和系统验证方面：氢燃料电池系统、储氢系统的可靠性试验验证依托供

应商武汉泰歌完成，系统可靠性验证主要借助于公司的整车试验台架。公司在燃油

轿车、SUV、纯电动乘用车及纯电动物流专用车等方面具有齐备的开发检测和试验设

备，下设汽车研究院专门开展各项目的研究和开发，2018年 10月中旬通过了新能源

汽车生产资质复审。开展氢燃料电动汽车项目能有效利用公司现有的设备，只需在

现有的设备基础上添置专用的氢燃料和动力系统，预计新增投资 2000 万（不含检测

费用和人员费用）。主要用于购买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测试平台、氢系统测试平台（包

括置换、供氢、保压等测试）以及气密性测试平台等试验设备。预计上述验证工作

完成后，将有助于建立公司氢燃料电池汽车台架试验能力，为公司氢燃料电池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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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质准入做好准备。 

整车验证方面：氢燃料电池汽车开发需要开展高温、高原、高寒、一般路、高

速环道、强化组合路和城市道路等一系列可靠性耐久实际道路试验，充分对氢燃料

电池汽车整车设计开展试验验证。 

【风险提示】 

①如氢燃料汽车项开发不及预期，可能会导致合作项目终止的风险。 

②如武汉泰歌的技术研发进度不及预期，可能会导致滞后合作产品样车制作如

期交付的风险； 

③如试验设备投入进度不及预期，可能导致产品验证周期加长、氢燃料电池汽

车台架试验最终只能以整车搭载试验完成的风险； 

④如整车试验验证进度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延长产品交付周期/项目开发周期变

长/无法按期交付给客户的风险。 

 

（2）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主要流程、通过申请的主要标准和预

计资金投入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答： 

1）产品申请进入国家《公告》目录的主要流程 

主要流程如下： 

①编写新能源生产企业准入申请书（即研发项目可行性报告）； 

②向国家工信部提交关于本公司增加氢能乘用车产品资质生产准入的申请，一

并提交可行性报告； 

③产品确定主要技术路线后立项并成功研制样车； 

④样车送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第三方认证检测，并取得有效的定型报告及

强检报告； 

⑤接受工信部委派专家的现场准入审查，同步网上进行产品准入的公告申报； 

⑥氢能乘用车产品经公示、技术审查无异议后由工信部装备司最终发布《公告》

目录； 

2）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主要标准 

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主要标准主要分为：产品标准和申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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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需要满足如下所有标准。 

①产品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主要标准见下表： 

序号 标准名称 

1 GBT 23645-2009乘用车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测试方法 

2 GBT 24548-2009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术语 

3 GBT 24549-2009燃料电池用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4 GBT 24554-2009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5 GBT 25319-2010汽车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技术条件 

6 GBT 26779-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口 

7 GBT 26779-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口第 1号修改单 

8 GBT 26990-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载氢系统技术条件 

9 GBT 26991-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 

10 GBT 28183-2011客车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测试方法 

11 GBT 28816-2012 燃料电池术语 

12 GBT 29123-2012示范运行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规范 

13 GBT 29124-2012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配套设施规范 

14 GBT 29126-2012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载氢系统试验方法 

15 GBT 29838-2013 燃料电池模块 

16 GBT 31035-2014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低温特性试验方法 

17 GBT 33978-2017道路车辆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模块 

18 GBT 34425-2017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枪 

19 GBT 34593-2017燃料电池发动机氢气排放测试方法 

20 GBT 35178-2017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气消耗量测量方法 

21 GBT 36288-2018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燃料电池堆安全要求 

22 GBT 37154-2018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整车氢气排放测试方法 

23 QCT744-2006电动汽车用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 

24 动力电池、燃料电池相关技术指标测试方法（试行） 

 

②企业准入依据标准主要为工信部2017年第39号令《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

品准入管理规定》。 

3）预计认证费用投入 

整车认证检测费用预计为200万元（不含燃料电池等专用零部件检测费用）。全

新产品项目检测试验至少需要4台整车、4个白车身及其它零部件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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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①如研发项目未达到上述任何一条国家标准，可能会导致产品无法进入国家氢

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风险。 

②如研发项目的硬件设施投入未满足国家要求，可能导致延缓申请进入国家氢

能乘用车公示目录的风险。 

③如项目研发团队开发能力未满足国家要求，可能导致延缓申请进入国家氢能

乘用车公示目录的风险。 

④如申报样车的性能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可能导致延缓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

用车公示目录的风险。 

 

（3）完成氢燃料电动汽车开发并达到量产状态的预计资源投入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资金、人员、技术等，并结合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情况，补充说明开展上述项

目的合理性，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答： 

预计氢燃料电动汽车从开发到量产需要以下投资：①车型研发投入；②试验设

备投入；③资质准入、车型公告投入；④生产线设备改造投入；⑤技术人员引进投

入。根据现有的行业技术水平，在充分整合利用公司现有资源的情况下，预计氢燃

料电动汽车从开发到量产需要新增投资 1.2亿元-1.5亿元。 

2018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净利润为-20.43 亿元，总利润 2.52亿元。

公司产业需要转型升级，新能源产业是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与其他企业联合开发

氢燃料电动汽车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公司正聚焦主业，在 2018 年陆续处理

了部分与公司主业关联性低的资产，并通过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15万辆

乘用车生产基地土地收储、出售的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等增加了公司净

现金流，为后续公司主业发展以及本项目的前期开发费用提供了资金来源。在合作

前期，主要是利用现有资源、人才资源整合技术，新增投入不大，费用在开发过程

中逐步发生，公司的现有资金来源能够保障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前期开发工作的顺

利实施。 

公司是在优化研发项目的同时兼顾开发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该项目不是单独

的投资项目，项目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受技术和氢燃料配套设施的限制等，开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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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尚未成型，未进入市场推广阶段，暂未进行销售测算。 

公司计划在两款新汽车产品搭载氢燃料发动机系统，预计项目开发的前三年可

能会增加公司研发费用的投入，但对当期公司业绩不会造成影响。如该项目开发失

败，预计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风险提示】 

①预计项目开发的前三年可能会增加公司研发费用的投入，但对当期公司业绩

不会造成影响。如该项目开发失败，预计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②如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燃料电池政策以及行业技术标准的变化，可能导致影响

项目后续投资的风险。 

③如武汉泰歌的技术研发进度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影响项目后续投资的风险。 

④如产品开发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影响项目后续投资的风险。 

⑤如产品认证及公司生产资质准入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影响项目后续投资的风

险。 

⑥如产品量产或不及预期，可能导致滞后合作产品的上市时间及推广程度的风

险。 

⑦如氢燃料电池系统配套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影响公司项目后续投资/产品市场

接受度低或不被认可的风险。 

 

二、公告披露，力帆乘用车提供至少2 台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项目用车辆和整

车技术集成团队，武汉泰歌提供氢燃料电池系统，重庆地大为武汉泰歌提供必要的

资金和技术支持。请公司补充披露：（1）力帆乘用车在氢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或相

关技术、专业人才的积累情况；（2）武汉泰歌的主要发展沿革，并结合研发投入、

专业人才、核心技术、主要产品及其产销量等情况，说明武汉泰歌在氢燃料电池系

统的行业地位、技术实力及核心竞争力；（3）结合重庆地大的主要发展沿革、资金

状况、技术和人才储备等，补充披露重庆地大为武汉泰歌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详

细情况，并说明武汉泰歌是否具备完成相关项目的资金储备和技术实力。 

（1）力帆乘用车在氢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或相关技术、专业人才的积累情况； 

回答： 

公司下属的智能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下设的新能源中心已专门设立了以詹俊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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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首的氢燃料电池系统团队。目前氢燃料技术集成研发团队 10余人，团队成员拥

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均在新能源领域工作经历 5 年以上。詹俊杰博士毕业于美国乔

治亚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有近 30年的工作经验，曾在大陆、通用等国际型大企

业主持和参与重大技术研发工作，熟悉氢燃料电池系统各模块功能定义，有较丰富

的整车氢燃料系统技术集成经验和能力。氢燃料电池系统团队已开展了一年多的前

期预研和分析，在燃料电池堆栈、燃料电池升压系统、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控

系统、高压储氢罐等方面做了基础研究的工作，对电堆、膜电极、子系统部件（控

制器 FCU、空压机、加湿器、氢气泵等）进行了前期研究。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乘用车”）在氢能源领域方面的研究

暂未形成专利成果。力帆乘用车是力帆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可以全面依托本公司下

属的汽车研究院、智能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的技术和人员储备，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

开发工作。 

 

（2）武汉泰歌的主要发展沿革，并结合研发投入、专业人才、核心技术、主要

产品及其产销量等情况，说明武汉泰歌在氢燃料电池系统的行业地位、技术实力及

核心竞争力； 

回答： 

1）武汉泰歌基本情况 

2016年9月21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方共建氢

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合作协议在武汉签约，计划依托同济大学的燃料电池动力

系统集成技术、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开放性和全球化的资

源整合平台，共同发起设立氢能源汽车的市场化运营主体，致力于氢能燃料电池动

力系统的研发、为整车提供氢能燃料电池发动机产品和系统集成控制服务。 

2016年12月29日，武汉泰歌氢能汽车有限公司在武汉成立，注册资本20,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郝义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QENN7。该公司股东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1 武汉东湖氢能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8,100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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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汉同德同馨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670 28.35 

3 同济汽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430 12.15 

4 杨庭矩 2,000 10 

5 武汉泰歌之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9 

合计 20,000 100 

 

2）武汉泰歌技术情况 

2017年3月，武汉泰歌出资2000万元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楞次新能源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楞次”）。上海楞次是武汉泰歌的主要研发中心，拥

有完备的试验测试设备与手段，并可协同利用同济大学实验室。上海楞次专注于燃

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研发，掌握氢能汽车燃料发动机核心技术和自主产权。 

上海楞次以马天才博士为首的技术研发团队，研发团队近50人，其中研究生学历

以上占比超过50%，核心团队具备多年行业工作经验，包含了燃料电池及汽车工程的

科技人员，在该领域有一定技术研发积累。马天才博士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成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控制技术。该技术支持的燃料电池汽车已

示范运行，并被国内部分燃料电池发动机和整车企业采用。 

目前，武汉泰歌已累计完成研发投入超过4000万元，直接或间接持有专利技术31

项。武汉泰歌的研发成果及技术优势如下： 

自主研发项目 功能及技术优势 

FCU（氢燃料电池发动

机控制器） 

具有先进的状态识别技术、分布式架构、符合AUTOSAR架构、

汽车级标准测试验证、高度安全性与可靠性、具备智能化故

障诊断功能。 

DCF（燃料电池DCDC） 
系统效率高（≥97%rate;≥98.4%max），具备燃料电池故障诊

断功能。 

CVM（燃料电池单体电

压巡检控制器） 

实时监测电堆电池的健康状况，采用柔性连接方式，与燃料

电池电堆高度集成，检测通道可灵活配置，电堆反极情况下

依然能正常工作。 

HCU（氢系统管理控制 根据燃料电池系统控制器的命令实现对储氢系统的瓶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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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关，检测储氢瓶的温度、压力、浓度信息，并实时计算剩余

氢气SOC，具备氢安全保护功能。 

DCU（燃料电池系统水

热管理控制器） 

根据外部温度、压力、流量传感器信号反馈，实现燃料电池

冷却系统的闭环控制，基于神经网络和模糊控制算法，具有

自我学习能力，实时优化完善自身算法。 

集成化端板模块 

预装氢气处理系统、供氢回路状态监测、多电堆流道优化分

配、空气背压调节功能、供氧回路状态监测、冷却回路状态

监测、气体预热与冷却。 

气水分离器 

新型气水分离器采用离心分离与滤芯过滤相结合的原理分离

氢气路中的液态水，除水效率更高。相比于原有气水分离器

的导流叶片，切向入口和溢流管的组合使气水分离器腔体内

旋流切向速度提高了2.5倍以上，因此离心分离作用更强。 

氢气前处理模块 
该模块将从电堆出口的氢气的零部件进行集成，简化系统设

计，提高系统的集成度和可靠性。 

氢气后处理模块 
该模块将从高压氢瓶减压之后到电堆入口的氢气的零部件进

行集成，简化系统设计，提高系统的集成度和可靠性。 

氢气引射器 

引射器通过高速射流引射低速气体，为燃料电池系统提供被

动式氢气循环方案。引射器的作用与氢气循环泵相同，但体

积更小，且不需消耗电堆产生的能量。引射器结构基于计算

流体动力学设计，考虑不同工况下氢气循环阻力的动态变化，

使燃料电池系统运行功率范围内均满足氢气化学计量比的需

求，为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氢气循环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3）武汉泰歌产品的商业运用情况 

现阶段，国内氢能汽车产业正处于市场的导入期及培育期，市场整体需求量较

少，武汉泰歌的燃料电池系统，部分产品与个别国内乘用车、专用车、客车厂商配

套合作，已小批量装车；部分大功率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尚处于研发阶段，市场应用

在逐步展开。 

其中，2018年4月，武汉泰歌与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配套合作开发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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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氢燃料电池城市客车进入了工信部第《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307批），

并于同年9月进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第9批）。2018年9月，

由武汉泰歌氢能汽车有限公司和武汉开沃汽车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开沃•泰歌号”

氢燃料电池动力公交车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359路公交线路非载客试运行，标志

着武汉市氢燃料电池动力公交车全面进入商业化示范运行阶段。2019年3月，“开沃•

泰歌号”氢燃料电池动力公交车正式载客运营，投入的车辆已安全累计行驶逾34000

公里。 

2019年1月，武汉泰歌与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7.5吨氢燃

料电池物流车已完成4000公里的路试。 

  

（3）结合重庆地大的主要发展沿革、资金状况、技术和人才储备等，补充披露

重庆地大为武汉泰歌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详细情况，并说明武汉泰歌是否具备完

成相关项目的资金储备和技术实力。 

回答： 

重庆地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在重庆成立，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认缴 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郝义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6092C768。 

该公司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5,000 50 

2 重庆市南岸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40 

3 银川咨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10 

合计 50,000 100 

武汉泰歌将联合重庆地大工业在重庆市发起设立合资公司，设立工作正在筹备

中，计划于 2019年完成。重庆地大工业将通过现金出资设立该合资公司的方式，为

武汉泰歌提供间接资金支持，暂不涉及技术支持。 

 

三、公告披露，力帆乘用车为武汉泰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提供生产代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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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销售渠道优势，协助武汉泰歌推广氢燃料电池发动机。请公司补充披露：（1）

武汉泰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技术参数、核心技术、

应用车型等；（2）结合生产线情况、技术区别、人员配备、供应链体系等，说明力

帆乘用车是否具备生产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能力；（3）力帆乘用车销售渠道的主要

情况，并说明在推广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方面的具体优势。 

（1）武汉泰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技术参数、核

心技术、应用车型等； 

回答： 

武汉泰歌产品主要为燃料电池系统。与纯电发动机相比，搭载燃料电池发动机

的整车具有如下优势： 

科目 
FCEV 

（氢燃料客车） 

BEV 

（纯电动客车） 
备注 

续航里程(km) ≥350 150 8.5米客车为例 

能源补给(分

钟) 
10-15 200 8.5米客车为例 

低温启动(℃) -20 >0 
氢燃料电池发动

机&动力锂电池 

 

武汉泰歌以面向产品的工程技术开发为重点，产品模块化、集成开发为核心、

测试评价能力为基础。基于理论分析、仿真设计和前期的开发经验，通过大量的测

试和示范运行为手段，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耐久性；基于产业链建设、产品优化和

规模化生产等方式，降低产品的制造成本。较同行业而言，武汉泰歌的研发团队持

有以下技术的核心算法：①软件开发：相关控制器硬件设计和控制算法软件开发；

②核心硬件技术：如DC/DC变换器软硬件技术、FCU等控制器软硬件技术；③仿真与

控制：动力系统能量调度管理仿真与控制技术；④测试评价：燃料电池发动机关键

零部件测试评价技术；⑤匹配与控制：燃料电池发动机匹配与控制技术；⑥集成封

装：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封装技术。 

目前，武汉泰歌已开发 3种燃料电池发动机。具体配套情况如下： 

①燃料电池发动机T30-FC11111。主要用于乘用车样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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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燃料电池发动机T40-FC11112，主要配套物流车。该产品已应用在武汉泰歌与

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7.5吨氢燃料电池物流车。该物流车已完

成4000公里的路试。 

③燃料电池发动机T40-FC11111，主要配套客车。该产品已应用在武汉泰歌与南

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8.5米氢燃料电池城市客车。该客车进入了工信

部第《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307批）和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推荐车型目录》（第9批）。搭载武汉泰歌氢燃料动力系统的公交车已投入武汉公交示

范运营。 

 

（2）结合生产线情况、技术区别、人员配备、供应链体系等，说明力帆乘用车

是否具备生产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能力； 

回答： 

目前，公司已与武汉泰歌氢能汽车有限公司及重庆地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有关具体合作项目还需各方进一步协商，具体以各方今

后签署具体交易合同为准。 

力帆股份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从事传统燃油车发动机生产，

占地面积8.9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主营汽车零部件、汽车发动机及其

零配件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如上述合作事项落地，公司将尽可

能最大化整合公司现有资源，并根据研发及生产需要、有计划的对现有发动机公司

厂房部分生产设施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使其具备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能力，以满

足未来市场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要求，保证生产自用和对外销售需求。 

经过初步调研，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主要包含电堆模块装配、电气模块装配、

散热器模块装配、管路及线束装配和燃料调查发动机系统性能检测。鉴于氢燃料电

池产业处于发展初期，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线拟采用柔性装配线，预计生产线改

造需新增：双层倍速链输送线、提升机、机械手组件、AGV转运车、电动定扭工具组

件、检测仪器、综合测试仪、气密性检测、试验检测设备、MES系统等，累计新增投

入约1500万。 

 

（3）力帆乘用车销售渠道的主要情况，并说明在推广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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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优势。 

回答： 

1）公司乘用车产品的销售渠道情况 

公司乘用车产品的销售通过国内销售和海外销售两个渠道进行，具体如下： 

①国内销售方面 

新能源汽车方面，纯电动新能源车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售后服务初期由重庆力

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及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 

燃油汽车方面，主要为经销商模式，一级经销商建设为重点，二级经销商为补

充；售后服务上以一级经销商为主，并以独立服务商为补充。 

②海外销售方面 

模式一：经销商模式 

公司通过海外事业部将产品出售给国外一级经销商，一级经销商再将产品分销

给当地二级经销商，或直接卖给终端消费者。公司与一级经销商共同制定营销计划、

产品计划、广告策略等，并且在品牌建设、售后服务等方面为海外经销商提供支持，

同时根据年度计划等及时对一级经销商进行管理和考核，优胜劣汰。 

模式二：海外子公司模式 

ⅰ生产型子公司 

考虑到当地市场潜力较大，综合成本低，生产型子公司通过公司海外事业部进

口零部件，组装成产品后出售给当地经销商或终端消费者。 

ⅱ销售型子公司 

通过当地的直销公司将整车出售给当地经销商或终端消费者。 

2）公司汽车销售渠道在推广氢燃料发动机方面的优势 

公司汽车的销售渠道在推广氢燃料发动机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渠道数量。目前，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及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

全国拥有432家一级经销商经销商，1662家二级经销商，渠道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省

市县汽车消费市场，渠道销售能力直达终端。 

②渠道质量。公司汽车渠道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各地区销售服务商已具备完善

的销售服务能力，包括销售、配件供给、维修服务、抢修救援等。 

③在燃油车现有渠道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根据氢能源车型的具体情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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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现有渠道体系中择优选用或重新进行渠道架设，同时对选择的渠道进行形象、

销售、服务、人员、培训等全方位的升级，既节约渠道建设时间又有可靠的渠道资

源保障，有利于氢能源产品的销售工作。 

目前，公司的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尚处于合作开发初期，现有销售渠道在现阶

段对产品推广帮助不大。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2日 


